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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优秀青年研究生推举名额分配表 

培养单位 
评选推荐名额 

（比例为在读研究生人数 2%） 

西苑医院 4 

广安门医院 4 

望京医院 2 

眼科医院 1 

中药研究所 2 

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1 

针灸研究所 1 

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1 

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 1 

医学实验中心 1 

中医药信息研究所 1 

中药资源中心 1 

合  计 20 



附件 2 

优秀青年研究生推举加分表  

培养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学号：                年级：             

专业：                  （□硕士  □博士）  导师：             

加分项目 加分条件 分值 得分 

科研工作 

SCI、CA、EI

实验性论文 
第一作者累积影响影子          

核心期刊实

验性论文 
第一作者累积论文数量          

综述类论文

非核心期刊 
第一作者累积论文数量          

学术会议（论

坛）论文 

第一作者累积论文数量         

□一等奖   □二等奖  □三等奖 
 

参与课题 
□973课题  排名           数量         

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排名          数量         
 

获得荣誉 

奖学金 

□国家奖学金 

研究生院优秀研究生奖学金 □一等  □二等  □三等 

培养单位奖学金           □一等  □二等  □三等 

 

社会实践 
□组长    □组员 

□一等奖  □二等奖  □三等奖 
 

志愿服务 

□研究生院志愿服务奖 

研究生院组织的志愿服务次数           

参加其他志愿服务活动： 

□国际活动   □国家级活动   □省部级活动 

 

其他荣誉 □一等奖   □二等奖   □三等奖  

研究生 

工作 

研究生党团

组织 
□书记     □副书记   □委员  

研究生会或

研究生志愿

者协会 

□主席/会长  □副主席/副会长  □部长  □干事  



培养单位研

究生会或志

愿者协会 

□主席/会长  □副主席/副会长  □部长  □干事  

社团活动（晨

曦杂志、导引

协会、和缓书

画社） 

□负责人    □其他组织者  

研究生活动 

参加研究生院组织的各项党团活动、学术活动、文体活动

次数          

主要任务：□汇报   □表演   □其他            

参加并获奖：□一等奖    □二等奖    □三等奖 

 

总得分  

 

本人承诺以上内容及所附材料的真实性，如有虚假，一切后果由本

人承担。 

本人签字             

  



附件 3 

优秀青年研究生推举加分细则 

加分项目 加分条件 分值 备注 

科研工作 

SCI、CA、EI

实验性论文 

第一作者（含共同第一作者）加 10 分*影响因子/

篇，第二作者及以后不算。（可累加） 

以权威检索

机构的检索

材料和原件

为准。 

 

核心期刊 

实验性论文 

第一作者加 6 分/篇，第二作者及以后不算。（可

累加） 

综述类论文

非核心期刊 

第一作者加 3 分/篇，第二作者及以后不算。（可

累加） 

学术会议（论

坛）论文 

仅限署名顺序为第一。国际性加 3 分/篇；全国性

加 2分/篇；若获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分别再加 3、2、

1分。（可累加） 

参与课题 
973课题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，以项目任务书为准，

排名前五，加 10分/项。（可累加） 

获得荣誉 

奖学金 

获得国家奖学金、研究生院优秀研究生奖学金一、

二、三等，分别加 20、15、10、5分。 

获得培养单位奖学金一、二、三等，分别加 15、

10、5分。 

符合条件者

可累加。 

社会实践 

参加研究生院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，组长加 10分，

组员加 2分。 

获得社会实践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各加 3、2、1分。 

志愿服务 

获得研究生院志愿服务奖，加 10分。 

参加研究生院组织的志愿服务，加 2 分/次。参加

其他志愿服务活动，国际活动、国家级活动加 5

分/次，省部级活动加 3分/次。 

其他荣誉 
参加由研究生院或各培养单位派出的比赛、竞赛并

获得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分别加 15、10、5分。 

研究生 

工作 

研究生院党

团组织 

书记、副书记、委员分别加 20、15、10分，只加

一次分，以分值较高项为准。 

兼任研究生

院 党 团 组

织、研究生

院研究生会

干部及培养

单位研究生

会干部，可

累加。其余

研究生会或

研究生志愿

者协会 

主席/会长、副主席/副会长、部长、干事分别加 20、

15、10、5分，只加一次分，以分值较高项为准。 

培养单位研

究生会或志

主席/会长、副主席/副会长、部长、干事分别加 15、

10、5、2分；只加一次分，以分值较高项为准。 



愿者协会 不可累加。 

研究生活动

中，同一活

动不可重复

累加。 

社团活动（晨

曦杂志、导引

协会、和缓书

画社） 

负责人、其他组织者，分别加 10、5分。 

研究生活动 

参加研究生院组织的各项党团活动、学术活动、文

体活动，并承担主要任务，加 5分/次。 

活动中获得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再各加 3、2、1分。 

说明： 

1.因推举名额有限，在各项竞赛中获得优秀奖、纪念奖者不在上述加分范围内。

2.加分项目需提供证明，无法提供或材料不全视为无效不予加分。

3.所有科研成果的认定时间截至 2019年 5月 5日。

4.所获荣誉仅指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就读硕士或博士阶段所获。

5.在同一组织中担任过不同职务，以分值较高项为准。

6.如有弄虚作假者，取消推举资格，并取消其后在校期间的各项评优评奖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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